
TPP、RCEP、TTIP是什麼？

三大區域貿易協定，讓你一次搞懂！作者：彭漣漪　攝影：陳奇宏

近年來，台灣民眾經常在報紙上看到 TPP、RCEP、TTIP這三個區域經濟整合組織的

英文縮寫，到底其中內涵與重要性在哪裡？

TPP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高品質、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

     談判進度：2014年第一季完成第一輪談判，2015年生效

     目前成員國：12國，美國、新加坡、韓國、日本、越南、馬來西亞、汶萊、紐西蘭、

澳洲、加拿大、墨西哥、祕魯

     成員國GDP占全球總量：38％

     TPP於 2002年由紐西蘭、新加坡、智利三國發起，成員國彼此承諾了高度自由

化的互惠待遇，2008年美國加入後成為主導者。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建甫指出，美

國全力推進 TPP，除振興國內經濟，也想分享亞洲區域高速成長的目標，藉此主導

亞太貿易活動，日本加入 TPP，且在釣魚台事件、菲律賓的黃岩島事件，背後有美

國撐腰，都是美國透過 TPP影響亞洲的首部曲。

     工業總會副祕書長蔡宏明分析，TPP是種高品質、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標

榜全面自由化，會讓全球的貿易規範大幅往前邁進，目前成員國有不少工業發達國

家，因此對服務業的帶動大於對製造業的帶動。除了全面降低關稅外，還涉及中小

企業、供應鏈、法規調和、勞工、環境等開放議題。

台灣積極爭取 要想好如何讓利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副執行長李淳解釋，例如法規的透明程度必

須提高，公布並給予公眾提出評論意見的時間，一般不得少於 40天，涉及技術性

貿易障礙的有些更長達 60天。對比台灣法規草案的預告期只有 7天，與 FTA義務

有落差，而且台灣也不強制對評論意見回應。再以服務業開放為例，TPP會要求成

員國不得限制外國服務提供者數量、服務交易或資產總值、雇員人數等。

     政府已總動員希望爭取進入 TPP，不過台灣也得對等開放市場給別國，台灣準

備好了嗎？

RCEP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

定

東協加 N 振興製造業的火車頭

     談判進度：第三輪談判於 2014年 1月在馬來西亞舉行，2015年完成談判



目前成員國：16國，東協十國（汶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

新加坡、泰國、越南）、中國、日本、韓國、紐西蘭、澳洲、印度

     成員國GDP占全球總量：30％

     RCEP簡言之就是「東協加六」的擴大版，並開放其他經濟伙伴國加入。「東協加

N」的經濟整合從 1997年即展開，至 2012年已與中國、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

印度簽署雙邊 FTA並生效。2011年由於美國及俄羅斯加入，東協加六擴大為東協

加八，但由於美國與俄羅斯尚未和東協簽署 FTA，所以未納入成員國。至於香港，

有希望成為第 17個成員國。

囊括亞洲國家 獨缺台灣與北韓

     中經院研究員杜巧霞指出，過去因中國及日本各有戰略考量，對於東亞整合，

究竟要以東協加三或東協加六為主軸，立場分歧。但轉為 RCEP則可使東亞經濟逐

步擺脫中日在其間的角力，並持續確保東協在區域整合中的核心地位。

     蔡宏明分析，RCEP表面上是由東協主導，但其實是「中日韓大哥不出面，推一

個小弟出來。」他表示，由於RCEP多半是發展中國家，因此對製造業的帶動會大於

服務業，和 TPP相反。經濟部研判，比起 TPP，RCEP開放程度沒那麼高，將以 90
～95％的貨品涵蓋範圍為目標，同時也會談服務貿易、投資、經濟與技術合作、智慧

財產權、競爭政策、爭端解決等議題。

     RCEP在 2013年談判快速，3月在印尼峇里島舉行預備會議，5月就展開第

一回合談判，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對低度發展東協國家保有特殊及差別待遇的彈性

9月在澳洲布里斯班舉行第二回合談判，針對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與跨國投資議題

進行討論。

     令台灣憂心的是，RCEP幾乎囊括了所有亞洲國家，只剩下台灣與北韓未列其

中。台灣快變亞洲貿易孤兒了！

TTIP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

伙伴協定

全球最大、超級區域經濟整合

     談判進度：2013年 12月完成第三回合談判，2014年 11月完成談判

     目前成員國：美國、歐盟

     成員國GDP占全球總量：46％

TTIP可望成為全球最大自貿區，歐盟與美國兩大成熟經濟體結盟，可望擴大雙邊

貿易至少五成。法國高等政治學院全球經濟中心主任莫瑟林（Patrick Messerlin）

表示，這是全球最大、也是最後一個超級區域經濟整合。2008年金融風暴挫傷歐美，

加上亞洲經濟體加速整合，讓歐美有危機意識，使 TTIP進展相當快。



     莫瑟林表示，如果全面性且整合效果好，歐盟 GDP可增加 0.48％，美國增加

0.39％，對雙邊都有大利益。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國情咨文中表示，TTIP 將為美國

增加數百萬個優質的工作機會。

產品關稅調降問題最受關注

     中國人民大學歐盟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義桅曾分析，歐盟在談判中推動企業補貼、

反壟斷和併購，對中國很有針對性，一旦美歐在產品技術標準上達成一致，成為新

的國際標準，TTIP就將成為新的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基礎，進而影響整個全球化

規則制定，「它將和 TPP一起，大大提升中國參與全球化成本。」

     除了降低關稅外，歐美雙方的交易成本也可望大幅降低，例如產品進入市場時

可以只檢驗一次就好，不必兩次。莫瑟林分析，令人訝異的是 TTIP對產品關稅調

降問題，比對服務業開放關注度高。目前，歐美不少產品關稅還很高。美國食品關稅

為 73％，歐盟 56％，美國汽車關稅 27％，歐盟為 26％。

     連中國大陸也對 TTIP相當關切，因為歐美結盟表示要拿回全球貿易規則的主

導權，對新興國家不見得有利。台灣以貿易立國，歐美又是台灣外銷的大市場，對

TTIP進展，也應持續關注。

看星紐協議  邁向 RCEP及 TPP

 

【經濟日報╱記者蘇秀慧、楊文琪、林安妮／台北報導】  

馬英九總統昨（25）日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台星經濟夥伴協議（ASTEP ）、台紐

經濟合作協議（ECA）最近將會簽署，這是試水溫，目標則是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協議（RCEP）、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

馬總統表示，如果不談判、不開放，台灣就沒有機會加入區域經濟整合。開放項目不



一定每項都稱心如意，但大致上對台灣是有利的。以下是馬總統接受專訪紀要。

問：國內對於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很多歧見，你怎麼看？

答：服貿談判過程中，都有徵詢業者的意見，但不是每一家都徵詢，主要是公會、

主要企業。主管機關會權衡整體利益，微觀看單獨的企業、宏觀看國家未來發展願景

台灣的經濟成長八成都要靠外貿，目前在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或經濟合作協

議，已嚴重落後主要競爭對手，如果繼續停滯不前，台灣的競爭力、出口會持續降

低。

我上任之前，台灣已簽了四個 FTA，都是中美洲的邦交國，占貿易總額不到 1%。大

陸是我第一大貿易伙伴，ECFA 早收清單，占兩岸貿易總額 16~20%，服貿簽署後

占貿易總額比率又會增加，但貨品貿易協議才是主力。貨品貿易協議簽署後，我和

大陸的經貿協議會暫告一段落。

我第二大貿易夥伴是日本，兩國已簽署投資協議，希望未來有機會簽署經濟合作協

議。美國部分，在美牛問題解決後，台美 1994年簽署的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IFA）已恢復談判，但這和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不同，是用堆積木的方式，正在洽

商合作項目。

台灣和新加坡、紐西蘭簽署經濟合作協議，最近就會完成，實質內容已談完，正進

行最後的法律檢查，其他國家則採多元接觸，分別洽簽，希望能趕上進度。

問：政府同時推動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

（TPP），希望能與大陸一起加入，為何如此思考？

答：RCEP是以東協為主，加上大陸、韓國、紐西蘭、澳洲、印度，也就是東協十加六

變成很大的經濟整合，我們跟東協都沒有邦交，處於劣勢，將來大陸在RCEP 會扮

演重要的角色，和大陸簽署協議後，情況會轉變，但還要很努力才行。

另方面也要進入 TPP，但 TPP是高品質的區域經濟整合，一開始就有八成的商品關

稅要降為零，對我們衝擊很大，因此要逐漸創造條件。新加坡、紐西蘭不是很大的經

濟體，但和星、紐簽署經濟合作協議是試水溫，在談判過程中，了解哪些項目是他

們期待我們開放的。

1990年台灣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有人說台灣的農業完了，但 2002

年加入後，農業競爭力反而增加、產值提高。簽了 ECFA之後，很多人都說，「查甫

找無工（男人找不到工作）、查某找無尪（女人找不到老公），囝仔要去黑龍江

（指小孩到大陸做工）」，結果都沒有發生。

我上任時，台灣與大陸的農產品貿易有 3 億美元的逆差，主要是中藥材，台灣的中

藥材絕大多數都是從大陸進口，但現在像是台灣的石斑魚、秋刀魚、虱目魚、文心蘭

出口到大陸慢慢增加，農產品貿易逆差越來越小，這是貿易自由化帶來的利益。



 

圖／經濟日報提供

服貿卡關  談什麼 TPP、RCEP

【聯合報╱李沃牆／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金門金城）】 2014.02.18 02:36 am

 

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在上周的王張會中向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表達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

伴協定（ＴＰＰ）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ＲＣＥＰ）的意願，並希望能與兩岸

ＥＣＦＡ協商同步進行；但兩岸服貿協議仍卡在立法院，對兩岸後續的經貿合作恐

不能過度期待。為此，馬總統在昨天的「加入ＴＰＰ與ＲＣＥＰ推案策略規劃研習

會」下了動員令，要求黨籍立委務必讓服貿在三月通過。

兩岸經貿合作的發展及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一直且戰且走，節奏時而快速、

時而緩慢。首先是服貿自去年六月簽署後爭議四起，至今仍卡在立法院。平情而論，

就服貿協議內容來看，大陸對台有三分之二超越ＷＴＯ的承諾，實為大陸讓利較多；

服貿未過，恐加深陸方對台的不諒解，平添兩岸經貿關係的嫌隙與不信任及風險，



亦非台灣之福。

另一方面，韓國已與包括美國、歐盟等重要貿易地區簽訂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

一旦今年完成與大陸的ＦＴＡ簽署，其ＦＴＡ的出口覆蓋率將高達六成。台灣即使

把ＥＣＦＡ的早收清單納入，ＦＴＡ出口覆蓋率也不到一成。唯有兩岸早日完成自

由貿易協定及爭取加入ＴＰＰ與ＲＣＥＰ，才是台灣化解韓國競爭威脅、避免產業

斷鏈的良方。

坦然言，服貿僅僅是兩岸ＥＣＦＡ中的一項協議，若要完成自由貿易協定，則必須

陸續完成貨品貿易協議、投資保障及爭端解決協議的簽署。就實質效益而言，兩岸若

簽訂貨品貿易協議，則雙方輸往對岸的原物料及半成品可享免稅或降稅優惠。對台

商的好處自不待言，亦可讓台灣企業進口較便宜的大陸原料，而製造成貨品後出口

到世界各地，更有效降低成本。

但原本預期的兩岸租稅協議在本次王張會卻未提及。在經濟自由化、全球化下，各國

間簽訂租稅協議已是趨勢。兩岸簽署租稅協議有助於移除貿易與投資障礙、降低納稅

成本、建構爭議解決機制，並可透過資訊交換，建構租稅公平環境，進而提升台灣

投資環境吸引力。對廣大的台商來說，因兩岸間的租稅規範更清楚而避免被重複課

稅。

另就自由貿易區的對接來說，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雖較上海自貿區早規畫，但進

程卻龜速化。如今，大陸的自貿區已進入第二批申請審查，預料將有多個自貿區通

過申請。誠然，兩岸自貿區發展速度不一，未來欲對接的難度將提高。

服貿在本會期將逐條、逐項審查，但要三月闖關著實不易；然服貿未過，則後續的

貨品貿易協議、投資保障及爭端解決協議、租稅協議簽署亦難有進展，加上自由經濟

示範區進程落後，則真不知兩岸要如何進一步務實探討經濟共同發展、區域經濟合

作與共同參與區域經濟整合？

【2014/02/18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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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TPP、RCEP？（資料提供：經濟部／製表：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TPP RCEP

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 整合現有 5個「東協+1」
自由貿易協定

目前會員國數 12 16

主要內容 是第一個連結亞太地區的區域

貿易協定，經濟規模約 27.25兆

美元，占全球總值的 38%。

 TPP協定內容並未正式發布，

依據蒐集之資料，可能涵括 29

個章節，包括定義、貨品市場進

已於 2013年 5月啟動談判，並以

2015年底完成談判為目標。RCEP

倡議實現後，其經濟規模將占全

球年生產總值 29.34％，達到 21

兆美元。

 RCEP協定內容並未正式發布，第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TPP RCEP

入、農業、紡織品與成衣、原產地

規定、關務、食品安全檢驗與動

植物防疫檢疫措施規定、技術性

貿易障礙、貿易救濟、投資、跨境

服務貿易、金融服務、電信、電子

商務、商務人士暫准進入、競爭

政策(含便捷化與供應鏈)、政府

採購、智慧財產權、勞工、環境、

透明化、法規調和、中小企業、競

爭與國營事業、合作與能力建構

爭端解決、發展議題、行政與制

度條款及最終條款等。

三回合談判甫於 2014年 1月 21日

至 25日完成。已成立貿易談判委

員會(TNC)，下設貨品、服務、投資、

競爭政策、智慧財產權、經濟與技

術合作、爭端解決及體制性議題等

8個工作小組，並於貨品貿易工

作小組下設立原產地規則、關務程

序、貿易便捷化等 3個次級工作小

組。

我國預定

加入的時程

秉持總統宣示 8年入 T 能快就

快的原則，盡量爭取於 TPP第

二輪開放新成員加入時加入。

 RCEP 訂有加入條款，規定東協

FTA夥伴國及外部經濟夥伴可於

2015年底 RCEP完成談判後申請

加入，並須獲得 RCEP成員國之

共識決同意，故我國努力方向係

以 RCEP於 2015年完成談判並開

放其他經濟體加入之時程為目標。


